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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值稅（⼆）——⼀⽣⼀次和⼀⽣⼀屋的優惠稅率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案例

A於2010年取得⼀筆位於臺北市⼤安區內（都市計畫範圍內）的⾃⽤住宅⽤地X地，⾯積500平⽅公尺，
公告現值為5,000元∕每平⽅公尺（即前次移轉現值），物價指數為150％，A在2020年3⽉將X地出售，
出售時申報⼟地移轉現值為30,000元∕每平⽅公尺，A想依照⾃⽤住宅⽤地優惠稅率課徵（⼀⽣⼀次）⼟
地增值稅，A應納稅額應為多少呢[1]？

註腳

本⽂

⼟地增值稅[1]是指⼟地所有權移轉時（例如買賣、贈與），政府依照⼟地的漲價倍數，以累進稅率20％、
30％、40％的稅率[2]，向出賣⼈或受贈⼈課徵[3]。除了⼀般的稅率，⼟地增值稅也規定有10％⼟地增值稅的
優惠稅率[4]，但僅針對「⾃⽤住宅⽤地」才有適⽤，也就是讀者可能曾聽過「⼀⽣⼀次」、「⼀⽣⼀屋」的節
稅⽅式。究竟要分別符合哪些條件才可以適⽤，以下說明之：（⾒圖1）

   這邊提醒讀者，⼟地增值稅會依據持有⼟地的年份愈⻑，加計減徵率。但案例中A持有X地的期間雖
達10年，但仍沒有減徵規定的適⽤，因為⾄少要持有20年以上哦。持有的年份和減徵率，參⼟地稅
法第33條第6項⾄第8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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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次」、「⼀⽣⼀屋」優惠稅率的條件是什麼？
資料來源：張捷誠 / 繪圖：Yen



⼀、優惠稅率的要件

（⼀）⼀⽣⼀次

1. 要辦妥戶籍登記

⼟地所有權⼈或他的配偶、直系親屬，要在這筆⾃⽤住宅⽤地上辦妥戶籍登記，⽽且是沒有出租或供營業⽤的
住宅⽤地[5]。

2. ⾯積限制

都市⼟地（有發布都市計畫的地區）⾯積未超過3公畝（300平⽅公尺）部分；⾮都市⼟地（未發布都市計畫
的地區）⾯積未超過7公畝（700平⽅公尺）部分[6]。

3. 使⽤限制

於出售前1年內，沒有供營業使⽤或出租[7]。

4. 次數限制

⼟地所有權⼈使⽤⼟地稅法第34條第1項優惠稅率僅得適⽤1次[8]，⼜稱「⼀⽣⼀次」。但如符合同法第5項
更嚴格的要件時，則可突破次數限制，⼜稱「⼀⽣⼀屋」（詳後述說明）。

5. 房屋價值限制

建築完成1年以下的⾃⽤住宅；或是建築完成超過1年，但⾃⽤住宅的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現值的
10％[9]。

6. 地上建築物權屬限制

蓋在⾃⽤住宅⽤地上的建物，所有權⼈必須是⼟地所有權⼈或他的配偶、直系親屬[10]。

（⼆）⼀⽣⼀屋

使⽤過⼀⽣⼀次的優惠稅率後，如果符合以下更嚴格的條件，就可以突破⼀⽣⼀次的次數限制，繼續適⽤⼀⽣
⼀屋的優惠稅率，沒有次數限制[11]：



1. ⾯積限制

都市⼟地⾯積未超過1.5公畝（150平⽅公尺）部分；⾮都市⼟地（未發布都市計畫的地區）⾯積未超過3.5公
畝（350平⽅公尺）部分。

2. 持有⾃⽤住宅數量限制

⼟地出售時，⼟地所有權⼈和他的配偶及未成年⼦⼥，都沒有這間⾃⽤住宅以外的房屋。

3. 持有⾃⽤住宅⼟地期間限制

出售⼟地前，持有該⼟地6年以上。

4. 設籍時間限制

⼟地所有權⼈或他的配偶、未成年⼦⼥，在⼟地出售前，在這塊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住宅連續滿6年。

5. 使⽤⽤途時間限制

出售前5年內，沒有供營業使⽤或出租。

⼆、適⽤稅率

無論是⼀⽣⼀次或⼀⽣⼀屋，統⼀以10％的單⼀優惠稅率計算[12]，不適⽤⼟地稅法第33條規定20％⾄40％
的累進稅率[13]。

三、注意事項：超額⾃⽤住宅⽤地適⽤順序

⼟地所有權⼈申請⾃⽤住宅⾯積超過前⾯提到的⾯積限制時，原則依⼟地所有權⼈⾃⼰選擇的順序，計算到⾯
積限制為準。如果未選擇，以各筆⼟地依⼟地稅法第33條規定計算的⼟地增值稅，由⾼⾄低的適⽤順序計
算[14]。

四、案例分析

各位看完了法律規定及注意事項後，筆者實際解析⽂前所提出的案例，並以⼀⽣⼀次為適⽤範例：

由於A所有的X地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都市⼟地出售按⾃⽤住宅⽤地優惠稅率的⾯積限於300平⽅公尺，
超過部分仍回歸⼀般稅率計算，所以500平⽅公尺的X地須先計算「⼟地漲價總數額」和「漲價倍數」（判斷
⼀般稅率所適⽤的級距），再分別計算適⽤優惠稅率及⼀般稅率，最後合併加總，就是A出售X地應繳納的⼟
地增值稅：



（⼀）每平⽅公尺⼟地漲價總數額 [15 ]

＝30,000（本次移轉現值）－5,000（前次移轉現值）x150∕100（物價指數調整）

＝30,000-7,500

＝22,500。

（⼆）漲價倍數

＝22,500∕7,500

＝3＞2（適⽤第3級稅率[16]）

（三）適⽤⾃⽤住宅⽤地優惠稅率部分（⼀⽣⼀次）應納⼟地增值稅

＝22,500x300 x10％（此處適⽤單⼀稅率，無論漲價倍數為何）

＝675,000。

（四）適⽤⼀般稅率部分應納⼟地增值稅

＝「7,500[17]x200x20％」＋「7,500x200x30％」＋「7,500x200x40％」

＝300,000＋450,000＋600,000

＝1,350,000。

（五）合計應納⼟地增值稅

＝675,000＋1,350,000

＝2,025,000。這就是A出售X地時應納的⼟地增值稅額哦！

註腳
   ⼟地增值稅的意義及計算⽅式等詳參：張捷誠（2020），《⼟地增值稅（⼀）——什麼是⼟地增值稅？

該如何計算？》。
[1]

   ⼟地稅法第28條：「已規定地價之⼟地，於⼟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地增值稅
。但因繼承⽽移轉之⼟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地，及受贈之私有⼟地，免徵⼟地增值稅。
」
⼟地稅法第33條第1項：「⼟地增值稅之稅率，依下列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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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未達百分之⼀百者，就其漲
價總數額徵收增值稅百分之⼆⼗。
⼆、⼟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百以上未達百分
之⼆百者，除按前款規定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三⼗。
三、⼟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百以上者，除按
前⼆款規定分別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四⼗。」

   ⼟地稅法第5條：「
I ⼟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如左：
⼀、⼟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
⼆、⼟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
三、⼟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
II 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
等⽅式之移轉。」

[3]

   ⼟地稅法第34條。[4]

   ⼟地稅法第9條：「本法所稱⾃⽤住宅⽤地，指⼟地所有權⼈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之住宅⽤地。」

[5]

   ⼟地稅法第34條第1項：「⼟地所有權⼈出售其⾃⽤住宅⽤地者，都市⼟地⾯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都
市⼟地⾯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徵收之；超過三公
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部分之⼟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

[6]

   ⼟地稅法第34條第2項：「前項⼟地於出售前⼀年內，曾供營業使⽤或出租者，不適⽤前項規定。」[7]

   ⼟地稅法第34條第4項：「⼟地所有權⼈，依第⼀項規定稅率繳納⼟地增值稅者，以⼀次為限。」[8]

   ⼟地稅法第34條第3項：「第⼀項規定於⾃⽤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地現值百分之⼗者，不
適⽤之。但⾃⽤住宅建築⼯程完成滿⼀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9]

   ⼟地稅法施⾏細則第4條：「本法第九條之⾃⽤住宅⽤地，以其⼟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地所有權⼈或其
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10]

   ⼟地稅法第34條第5項：「⼟地所有權⼈適⽤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住宅⽤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不受前項⼀次之限制：
⼀、出售都市⼟地⾯積未超過⼀‧五公畝部分或⾮都市⼟地⾯積未超過三‧五公畝部分。
⼆、出售時⼟地所有權⼈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無該⾃⽤住宅以外之房屋。
三、出售前持有該⼟地六年以上。
四、⼟地所有權⼈或其配偶、未成年⼦⼥於⼟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住宅連續滿六年。
五、出售前五年內，無供營業使⽤或出租。」

[11]

   ⼟地稅法第34條第1項。[12]

   ⼟地稅法第33條。[13]

   ⼟地稅法第34條第1項。[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25EF%25BC%259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7&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96&flno=34


標籤
 ⼟地增值稅，優惠稅率，⾃⽤住宅⽤地，⼀⽣⼀次，⼀⽣⼀屋

   ⼟地稅法施⾏細則第50條：「依本法第三⼗⼀條規定計算⼟地漲價總數額時，其計算公式如附件四。」[15]

   漲價倍數3倍代表會累進適⽤到第三級稅率，參照⼟地稅法第33條第1項。[16]

   X地的⼟地漲價總數額是每平⽅公尺22,500元，未超過前次移轉現值100％的部分是7,500元，超過前次
移轉現值100％但未超過200％的部分也是7,500元，以及超過前次移轉現值200％的部分也是7,500元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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